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高等学校做好 2023 年开发
科研助理岗位吸纳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

局，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教育司（局），部属各高等学校、部省合

建各高等学校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“稳

就业”决策部署，根据《科技部等七部门关于做好科研助理岗位

开发和落实工作的通知》（国科发区〔2022〕185 号）要求，现

就做好 2023 年高等学校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毕业生就业有关

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总体思路

各单位要提高站位，充分认识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

业生就业既是认真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做好“稳就业”决策

部署的有效手段，也是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、构建与国家科技

计划实施相匹配的专业科技支撑队伍的重要举措。要加强组织领

导，统筹科研、人事、财务、就业等相关部门，充分挖掘资源和

自身潜力，切实推进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 2023 届高校毕业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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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业工作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充分开发利用科研助理岗位。各单位要积极吸纳应届

毕业生从事博士后、科研辅助研究、实验技术、技术经理人、学

术助理和财务助理等科研助理工作，各高校建设的大学科技园、

技术转移中心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构要积极吸纳应届毕业生

从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，大幅扩大科研助理岗位。

（二）发挥高等学校统筹作用。按照科研经费管理改革有关

政策，科研项目结余资金留归项目承担单位使用，各高校要主动

积极作为，结合自身情况，统筹利用科技计划项目结余资金等用

于科研助理岗位经费支出，为科研助理岗位提供长期稳定支持。

（三）加大科研助理岗位保障力度。做好对应聘科研助理岗

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服务，统筹科研、人事、财务、就业等相关

部门，认真落实《科技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

中科院 自然科学基金委关于鼓励科研项目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

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通知》（国科发资〔2020〕132 号）关于科

研助理岗位条件保障的要求，增强科研助理岗位的吸引力。

（四）做好毕业去向信息填报工作。高校要指导毕业生做好

毕业去向信息填报工作，通过科研助理岗位在高校、科研院所、

企业、以及科技园区等单位就业的，应在填报去向时选择科研助

理选项。各高校及其建设的大学科技园、技术转移中心等机构设

置科研助理岗位时，应对参与招聘的高校毕业生说明岗位性质，



— 3 —

以方便学生准确填报就业去向。各地各高校要严格落实“四不准”

要求，坚决杜绝科研助理签约造假。 

（五）做好政策宣传和工作落实。各单位要通过集中宣讲、

文件解读等多种方式客观全面宣传科研助理有关政策，确保高校

毕业生了解熟悉相关政策，积极应聘科研助理岗位。各高校就业

部 门 要 指 导 毕 业 生 通 过 “ 国 家 大 学 生 就 业 服 务 平 台

（https://www.ncss.cn/）”、学校就业网站等多种渠道及时精准获

取科研助理招聘信息。鼓励各高校吸收外校毕业生应聘科研助理

岗位，教育部将把跨校招录人数和比例作为相关考评参考依据。

同时，教育部将把科研助理岗位及实聘人数作为安排推荐免试攻

读研究生名额的重要参考因素。

三、报送材料

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汇总地方高校科研助理岗位开发

和落实情况，各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直接向教育部报送本校科研助

理岗位开发和落实情况，材料报送要求如下。

（一）2023 年 5 月 12 日前，填写落实计划统计表（附件 1），

通过邮件报送电子版材料（Word版和盖章扫描PDF版）。

（二）2023 年 5 月 12 日至 9 月 1 日期间，每周五通过邮件

报送科研助理岗位落实进展情况（附件 2）。填报数据时，须将

博士后数量和吸纳外校毕业生人数单独列出。

（三）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形成 2023 年开发科研助理岗

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专项工作落实进展情况报告（附件 3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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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邮件报送盖章扫描电子版报告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

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 陈冰雅 010-66096358

教育部高校学生司         葛靖阳 010-66097865

报送电子邮箱：zh@moe.edu.cn

 

附件：1.XX省（区、市）/XX高校 2023 年落实计划统计表

2.XX省（区、市）/XX高校 2023 年落实进展情况统

计表

3.XX省（区、市）/XX高校 2023 年开发科研助理岗

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专项工作落实进展情况报

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部办公厅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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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

教育部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5 月 5 日印发


